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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办公告5

关于要求编写中国制造许可《质量手册》的说明

尊敬的女士/先生：

根据《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条件》第四章第28条规定， 锅炉压力容器制造企业应编制《质量手册》。为方便企业编写，现将有关《质量手册》的要求说明如下：

《质量手册》应单独编写一册，以便进行工厂审查和工厂执行中国锅

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的有关规定。

质量手册的目录及内容应包括《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条件》第4章第二十七条至四十三条规定的如下17个质量要素:

1. 管理职责

2. 质量体系

3. 文件和资料控制

4. 设计控制

5. 采购与材料控制

6. 工艺控制

7. 焊接控制

8. 热处理控制

9. 无损检测控制

10.理化检验

11.压力试验控制

12.其他检验控制

13.计量与设备控制

14.不合格品的控制

15.质量改进

16.人员培训

17.执行中国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制度的规定

《质量手册》编写中若有问题，可与评审机构（中国特检中心）（E-mail:Guoji@csei.org.cn）或有关咨询机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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